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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免税资格调整 捐赠免税 3年结转
■ 晓锋

春节过后，财政部、税务总
局在同一天公布了两个与公益
慈善事业和社会组织发展密切
相关的税收政策。

一个是《关于非营利组织免
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8】13 号），另一个
是《关于公益性捐赠支出企业所
得税税前结转扣除有关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8〕15 号）。

这两个文件分别解决哪些
问题？ 对公益慈善事业，对社会
组织都会带来哪些实际的改变？
作者尝试为您详细解读。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
管理

《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8】13 号）是对非营利组织
免税资格的认定管理进行规定。

该政策已经是第二次更新，
也就是说这一次出台的财税
【2018】13 号文件是第三版。

第一版为财税【2009】123 号
文件，当时同时出台的还有财税
【2009】122 号文件， 两个文件相
互配合和呼应， 是对 2008 年出
台的企业所得税法第 26 条及其
实施条例第 84 条、第 85 条的贯
彻落实。

财税【2009】123 号文件是财
政税务首次提出”非营利组织免
税资格”， 明确非营利组织认定
免税资格的条件、程序以及需要
提交的材料。

财税【2009】122 号文件是规
定非营利组织哪些收入能享受
所得税优惠，包括：捐赠收入、政
府补助收入、会费、不征税或免
税收入的银行存款利息。

非营利组织必须依照财税
【2009】123 号文件由税务部门认
定免税资格后才能享受财税
【2009】122 号文件所规定的所得
税的优惠。

两个文件， 一个规定资格，
另一个规定优惠，相互配合来解
决非营利组织的免税。 那么，为
什么不合并成为一个文件呢？

这是由于两个文件依据的
是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不
同条款，而且分开制定也便于政
策的调整。

十年过去了，当年的 123 号
文件根据行政改革、法律变化的
需要已经两度调整，而 122 号文
件没有修改过。

如果优惠的范围和优惠的
条件放在一个文件中，那么每次
的修改必然都会涉及到这两方
面的内容，修改起来就更加难以
统一各方意见。

2014 年， 财政部用财税
【2014】13 号代替了财税【2009】
123 号文件， 第二版与第一版相
比，仅做了一处修改，即取消了
“活动范围主要在中国境内”的
条件限制。

而 2018 年财政部再次修改
发布的财税【2018】13 号比前两
版相比有了较多变化， 强化了

“宽进严出”“宽进严管”的思路，
免税资格的条件灵活宽松了，认
定管理中各有关部门的履职措
施与时俱进了。

共有七处变化：
一是调整了免税资格的认

定条件。
在申请免税资格的条件中，

将工作人员平均工资薪金水平
的最高标准由所在地的”人均工
资水平的两倍”调整为“同行业
同类组织平均工资水平的两
倍”。

由社会平均水平调整为行
业平均水平， 对非营利组织来
说，更能反映行业特点，更符合
行业发展实际，更有利于非营利
组织吸引专业人才，增强自身活
力。

对于本行业平均工资较高
的非营利组织，增加了获得免税
资格的可能。 有些行业内的非营
利组织平均工资水平较低，免税
优惠将鼓励这些组织加强行业
协同，共同推动行业进步。 这项
政策的激励作用在后续还将持
续释放。

非营利组织申请免税资格
的条件还取消了“年检结论合
格”的要求，这是适应社会组织
管理制度改革， 建立年报制度、
取消年度检查的改革举措。（第
一部分）

二是调整了申请免税资格
需要提交的材料。

增加了“工资薪金情况专项
报告”， 这是便于对认定条件中
的平均工资薪金水平进行检查。

删除了“登记管理机关出具
的年度检查结论”，替换为“上一
年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
政策的事业发展情况或非营利
活动的材料”， 这是由于认定条
件中取消了年检结论合格的要
求。（第二部分）

三是放宽了再次申请的时
间期限。

非营利组织在免税资格有
效期满后，可以申请“复审”即再
次申请来延续免税资格，复审的
时间期限由过去的“期满前三个
月”放宽到“期满后六个月”。（第
四部分）

四是减少了有关审查内容。
过去税务部门每年要对非

营利组织的收入是否符合免税
条件进行审查，财税【2018】13 号
文件把这项审查取消了。（第五
部分）

五是调整了免税资格的取
消条件。

非营利组织取得免税资格
后， 触犯一定条件还会取消资
格。 此次修改在取消的条件中删
除了“未参加年检”、“年度检查
不合格”，替换为“登记管理机关
在后续管理中发现非营利组织
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
策”，以及“被登记管理机关列入
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

删除了“因违反《税收征管
法》及其《实施细致》而受到税务
机关处罚的”，替换为“纳税信用

等级为税务部门评定的 C 级或
D 级”。

依照《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
理办法》，受到较重的行政处罚，
以及“屡教不改”的违法社会组
织才会进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这个范围比过去的“年检不合
格”要大大缩小了，也就是说被
责令整改、轻处罚的社会组织只
要“闻过则改”，就不会被取消免
税资格了。

税务征管的相应条件也是
如此，非营利组织受到小额罚款
等轻处罚不再直接取消免税资
格， 只有严重失信达到 C 级、D
级的纳税信用等级，才会取消免
税资格。 上述修改与社会组织登
记管理体制改革紧密衔接，与社
会组织领域和税收领域的信用
管理建设紧密衔接，使得文件具
有很强的可执行性和前瞻性。
（第六部分）

六是加强和完善了对免税
资格的事中事后监管。

此次修改特别规定，非营利
组织如果从事非法政治活动，不
但将被取消免税资格，而且再也
不能申请免税资格。（第五部分）

被取消免税资格的非营利
组织，要即刻恢复缴纳相关收入
的所得税，否则税务机关要予以
追缴。（第六部分）

财政、税务部门在认定免税
资格工作中如果发生违法违纪
行为的，要依法承担责任。 对财
政、 税务部门夯实依法履职，是
财税【2018】13 号文件重点增加
的内容。（第七部分）

七是免税资格的主体增加
了宗教活动场所、宗教院校。 这
个修改是与最新出台的《民法总
则》，以及最新修订的《宗教事务
条例》进行衔接。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可结
转三年扣除

2008 年施行的《企业所得税
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
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以内的部分， 准予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这项对企业捐赠的鼓励措
施被称为“公益性捐赠税前扣
除”， 简单的说就是企业捐赠了
就可以少缴所得税。 但在 2016
年以前，抵扣、少缴不是无限度
的，企业一年的捐赠如果超过了
年度利润的 12%，超过部分就不
能用来抵扣了。

这项政策对企业捐赠形成
了鼓励，但是在慈善立法的过程
中，不少意见反映，当年捐赠只
能用于当年的所得税抵扣，加上
有 12%的限制，不利于鼓励企业
进行大额捐赠。

为此 ，2016 年颁布施行的
《慈善法》放宽优惠，对“企业慈
善捐赠支出超过法律规定的准
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
得额时当年扣除的部分”， 允许

“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扣除”。

税收政策的调整要符合“税
收法定”的原则，即要由税法来
统一规定。 为此，2017 年 2 月 24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
对《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修订
为“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
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以内的
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12%
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与
《慈善法》形成了一致。

假设一个企业一年的利润
为 100 万元，企业当年捐赠了 48
万元，在“结转三年”的新政出台
之前， 企业捐赠中仅有 12 万元
可以为企业抵扣当年所得税，其
余 36 万元不能抵扣，按 25%的税
率可以少缴 3 万元所得税。

在“结转三年”的新政出台
之后， 当年捐赠未能抵扣的 36
万元可以转到第二年继续抵扣，
如果仍有未抵扣部分，可以依次
转到第三年、第四年。

我们继续假设这个企业经
营稳定，每年的利润都是 100 万
元，同时企业后续几年都没有新
的捐赠， 那么第一年的 48 万元
捐赠，在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
每年仍然可以为企业免除 3 万
元的所得税；企业 4 年合计可以
少缴所得税 12 万元， 也就是相
当于一年的税前抵扣率提高到
了 48%。

但上面的例子是极端简单
的情况。 如果企业在后续三年又
发生了新的捐赠，那么先抵扣新
的捐赠还是先抵扣以前年度结
转的捐赠？

不同的计算方法将导致企
业享受的优惠产生很大差异。 如
果以前年度结转的捐赠和新一
年的捐赠合并后超过了当年利
润的 12%，是否可以混在一起向
下一年继续结转？

那岂不是可能一年又一年
无限结转下去， 实际上突破了
“三年”。

这些问题表明， 如果结转
扣除的具体计算方法、 结转次
序等没有技术层面的统一规
定， 就会引起混乱， 造成不公
平。 虽然 《企业所得税法》在
2017 年初就修改了， 但还需要
细化以便落实。

为了解决怎么结转的具体
问题，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

布《关于公益性捐赠支出企业所
得税税前结转扣除有关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8〕15 号），目的
就是明确结转扣除的具体计算
方法、当年扣除限额规定、结转
扣除顺序等事项，便于各级税务
机关掌握和企业公平享受国家
对公益慈善捐赠给予的优惠：

一是明确了结转年限。
结转年限为“自捐赠发生年

度的次年起计算最长不得超过
三年”， 这就是说最多可以结转
到第四年。

而且，当年发生的捐赠向以
后年度结转的，“结转年限自捐
赠发生年度的次年起计算最长
不得超过三年”， 这就是说每年
的捐赠都是独立结转，不能与第
二年的捐赠混在一起形成无限
期结转。

二是明确了当年扣除限额。
当年准予扣除的捐赠既包

括企业当年发生的捐赠，也包括
以前年度结转的捐赠，合并起来

“不能超过企业当年年度利润总
额的 12%”。

如果以前年度结转的捐赠+
当年发生捐赠＞企业当年年度利
润总额的 12%，最多只能按照当
年年度利润总额的 12%享受扣
除，超过的部分可以向下一年结
转。

三是明确了以前年度结转
捐赠和当年发生捐赠的扣除顺
序。

“企业在对公益性捐赠支出
计算扣除时，应先扣除以前年度
结转的捐赠支出，再扣除当年发
生的捐赠支出”， 采用的先进先
出法。

四是明确了“结转三年”政
策的生效时间。

向前进行了追溯，从《慈善
法》施行之日开始。

财税〔2018〕15 号的执行时
间是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确保
了纳税人在今年 5 月底前进行
的 2017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
缴时即可享受结转扣除政策；而
且，2016 年 9 月 1 日（即《慈善
法》施行之日）以后发生的捐赠
就可以纳入结转了。

可以说这个文件充分体现
了对法律的尊重，对纳税人权益
的保护， 对公益慈善捐赠的鼓
励。
（据“中国社会组织动态”政务微信）


